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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厅关于举办 2025 年广东省住房

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

设改革的意见》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新时期产业工人队

伍建设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深化产业工人

队伍建设改革和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作用，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决定联合举办 2025 年广东

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项目

本次竞赛为省级一类竞赛，共设建筑施工安全员、智能楼宇

管理员、生活垃圾清运工等3个赛项，均为单人赛，面向从业职

工。其中，建筑施工安全员竞赛参赛选手的成绩还将作为我省选

拔选手组队参加2025年全国建筑行业项目安全总监大比武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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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参考。

二、竞赛组织

（一）主办单位。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（二）承办单位。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

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（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）

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（智能楼宇管理员赛项）

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（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）

（三）协办单位。

1.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

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

广州市建设职业培训学校

2.智能楼宇管理员赛项

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深圳市及时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

广州宝露数字科技有限公司

3.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

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广东艺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

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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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环境清洁行业协会

（四）组织机构。

本次竞赛设立竞赛组委会，负责统筹决策和部署推动赛事各

项重点工作；竞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、技术委员会和监审委员会

等工作机构，其职责如下：

1.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会，在竞赛组委

会的领导下，负责本次竞赛的组织实施、统筹协调、赛务保障等

工作，牵头制定竞赛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2.竞赛技术委员会由聘请的相关专家组成，负责制定本次竞

赛的技术文件、试题命制、现场执裁等赛务工作。

3.竞赛监审委员会由竞赛组委会选派有关人员组成，负责竞

赛试题保密、现场监督、申诉处理和仲裁等工作。

竞赛组委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 1。

三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。定于 8 月 26－28 日在中国建

筑第八工程局南网能源院番禺电力科技园二期项目举办（广州市

番禺区东环街东星路）。报到时间为 8 月 26 日 9:00-14:30，报

到地点为希岸Deluxe酒店汉溪长隆店（广州市番禺区榄塘路139

号）。

（二）智能楼宇管理员赛项。定于 9 月 16-18 日在广东建设

职业技术学院举办（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环城东路北 38 号）。

报到时间为 9 月 16 日 9:00-14:30，报到地点为樵顺酒店（清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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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清城区东城大道 6 号新时代嘉园 2 座）。

（三）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。定于 10 月 14-16 日在东莞市

海心沙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举办（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海心沙岛海

心沙路 1 号）。报到时间为 10 月 14 日 9:00-14:30，报到地点

为希尔顿欢朋酒店（东莞市麻涌镇大步创兴五路 1 号）。

四、竞赛内容和方式

（一）竞赛内容。

1.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3 号）、《广东

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

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

规定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66 号）、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（建质规〔2024〕5 号）、

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严重缺陷清单（试

行）》（建办质〔2024〕6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广东省住房

城乡建设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和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要点实施，按本次竞赛公布的技术文件执行

（技术文件另行印发）。

2.智能楼宇管理员竞赛。以《智能楼宇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

标准（2018 年版）》（职业编码 4-07-05-03）二级（技师）的知

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，结合行业实际适当增加新知识、新技术、

新技能等内容，按本次竞赛公布的技术文件执行(技术文件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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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)。

3.生活垃圾清运工竞赛。以《生活垃圾清运工国家职业标准

（2024 年版）》（职业编码 4-09-08-02）三级（高级工）的知识

和技能要求为基础，按本次竞赛公布的技术文件执行(技术文件

另行印发)。

（二）竞赛方式。竞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技能考核两部

分组成，以实操技能考核为主。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统一试卷、书

面闭卷考核的方式进行，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；实操技能考核由

选手按照考核要求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（其中建筑施工安全

员和智能楼宇管理员竞赛由选手现场独立完成；生活垃圾清运工

竞赛由参赛队选手现场共同完成，成绩共享）。

五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参赛选手。参赛选手应为在我省从事相关工作的企事

业单位一线职工（不含各类院校教职工），年龄满 16 周岁以上，

法定退休年龄以内，无不良从业记录。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

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。已参加过全国或者省级同工种竞赛

并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

称号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（已获得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称

号人员可作为特邀选手参赛，不占用各参赛队报名名额，其成绩

仅供选拔我省参加国赛选手使用，不计入参赛队的团队成绩，也

不参与本次竞赛评奖）。

（二）参赛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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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赛队人员组成：每个参赛队包括领队（1名）、技术指

导（1名）、选手（3名）。其中，领队和技术指导可为同一人，

但参赛选手不得兼任领队。

2.组队要求：

（1）建筑施工安全员、智能楼宇管理员赛项。各地级以上

市行业主管部门、产业（行业）工会、行业协会，中央在粤及省

属大型企事业单位均可选拔选手组队参赛。其中，广州、深圳市

行业主管部门可各组织2支代表队，其他地级市行业主管部门可

各组织1支代表队（原则上以市行业主管部门名义组队参赛，行

业主管部门不组队的可由市行业协会组队）；中央在粤及省属大

型企事业单位可单独组织1支参赛队，也可参加所在地市的代表

队。

（2）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。各地级以上市环卫主管部门、

产业（行业）工会、行业协会均可选拔选手组队参赛。广州、深

圳、佛山、东莞市环卫主管部门可各组织3支代表队，珠海、汕

头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门、湛江市环卫主管部门可各组织2支代表

队，其他地级市环卫主管部门可各组织1支代表队。

（三）报名时间和材料。

请组队参加建筑施工安全员、智能楼宇管理员、生活垃圾清

运工赛项的有关单位，分别于 8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、9 月 20 日

前 将 下 列 材 料 发 送 至 大 赛 组 委 会 办 公 室 邮 箱

（zjt_gh@gd.gov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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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赛报名表（包括赛项报名汇总表、参赛选手情况表，见

附件 2－3）。

2.参赛选手的近期电子照片和身份证扫描件。电子照片需为

大一寸白底彩色照片（JPG 或 JPEG 格式，10K<照片<40K，像素

≥295*413），命名方式：姓名+身份证号码。

3.参赛选手现持有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扫描

件（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的参赛选手须提供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电子证照）。

六、成绩计算和奖项设置

（一）成绩计算。各赛项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技能考核均实

行百分制，按照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比 30%、实操技能考核成绩

占比 70%合并计算总成绩，按照总成绩高低进行排名，不设并列

名次。

1.个人成绩。按照 3（理论）:7（实操）的权重合并计算参

赛选手个人总成绩。参赛选手的个人总成绩相同时，按照实操成

绩由高到低排序；实操成绩仍然相同时，则以实际操作完成时间

短者排名靠前；实操完成时间仍然相同时，加赛理论知识考试。

2.团体成绩。各赛项参赛队3名选手的个人总成绩之和为团

体总成绩。团体总成绩相同时，团体实操成绩高者排前；团体实

操成绩仍然相同时，实操完成时间短者排前；实操完成时间仍然

相同时，团体中选手之一的个人总成绩排名在前者该参赛队列前。

（二）奖项设置。根据《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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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本次竞

赛各赛项设个人奖和团队奖，具体如下：

1.总成绩前三等奖。各赛项个人和团体按照总成绩分设一等

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，由竞赛组委会颁发证书和奖牌。

其中，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个人总成绩第1名且符合条件的选手，

可在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开展广东省五一劳动奖

评选表彰活动的年份，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会按程序推荐申报

“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2.优胜奖。各赛项参赛人数在70人及以上的，未获得总成绩

前三等奖但个人总成绩在前35名以内的选手（参赛人数不足70

人的则为个人总成绩在前50%以内的选手）、团体总成绩在前50%

以内的团队可分别获得个人优胜奖、团体优胜奖，由竞赛组委会

颁发证书。其中，在智能楼宇管理员、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中获

得个人优胜奖及以上奖项的选手，由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按

规定颁发该工种的二级/技师（智能楼宇管理员）、三级/高级工

（生活垃圾清运工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；竞赛成绩前4名并原已

取得上述职业资格的参赛选手，可分别晋升为一级/高级技师、

二级/技师。选手已获得相关工种相应技能等级证书的，本次不

再重复颁发。

3.优秀技术指导奖。对各赛项获得总成绩前三等奖的参赛选

手、参赛队的技术指导员，由竞赛组委会颁发“优秀技术指导”

证书。选手及其所在参赛队均获总成绩前三等奖时，优秀技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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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奖只颁发1份。

4.突出贡献奖。各赛项分个人和团体各设3名突出贡献奖，

主要奖励对本次竞赛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，由竞赛组委会

颁发证书（突出贡献单位同时颁发奖牌）。

5.优秀组织奖。奖励积极组队参赛并表现突出的单位，由竞

赛组委会颁发“优秀组织奖”证书和奖牌，具体奖励数量届时由

竞赛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情况确定。

七、竞赛宣传

（一）开设专栏。竞赛组委会将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门户网

站（http://zfcxjst.gd.gov.cn/）、广东建设信息网（http:/

/www.gdcic.net/）以及“广东建设信息网”微信公众号上开设

本次竞赛宣传报道专栏，及时发布竞赛的相关信息，并将通过其

他融媒体多形式地开展赛事宣传报道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。请各地级以上市行业主管部门、产业（行

业）工会、行业协会、相关企事业单位等组队参赛单位积极向竞

赛组委会办公室报送开展预赛、选拔赛的相关信息，共同做好本

次竞赛的宣传报道，营造广泛关注和支持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。

八、其他有关事项和要求

（一）确定联络员。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本次竞赛，认真

组织选拔选手并组队参赛。有意组队参赛的单位请指定一名联络

员，填写报名回执（附件 4），于 7 月 30 日前发送至竞赛组委

会办公室邮箱（zjt_gh@gd.gov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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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赛服装和工具。各参赛队伍应统一着装（服装上不

得含有参赛单位名称或标志），参赛选手根据技术文件的要求携

带竞赛用具。

（三）具体赛务对接。本次竞赛不收取参赛费用，参赛队伍

食宿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，往返交通、食宿费用自

理。竞赛期间的食宿安排等具体事项分别由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

（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）、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（智能楼宇

管理员赛项）、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（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）负

责对接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。

1.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会，联系人：史红杰，联系电话，（020）

83133617；邮箱：zjt_gh@gd.gov.cn。

2.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，联系人：胡家诺，联系电话：（020）

28171191 或 13226583413。

3.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，联系人：米银凡、黄艳妮，联

系电话：(020)83642420 或 15913183525（米）、13822276211（黄）。

4.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，联系人：刘瑞雯、陈灏，联系电话：

（020）86695516 或 13760814013（刘）、13650965143（陈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5年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

委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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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赛项报名汇总表

3.参赛选手情况表

4.竞赛组队单位联络人回执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年7月24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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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年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
组委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

一、竞赛组委会

主 任：

杨 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邱 璟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副主任：

郭建华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

刘剑莉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

委 员：

杨震侃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、办公室主任

李海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计划财务处处长、一级调研员

温 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发展与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

李玉泉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

汤 泂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、一级调研员

王瑞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人事处处长

肖送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会主席

张太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

叶 磊 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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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启 省建筑安全协会会长

杨国贤 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

吴 松 省环境卫生协会会长

二、竞赛组委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肖送文（兼）

副主任：王启（兼） 杨国贤（兼） 吴 松（兼）

成 员：

杨 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副主任

温宏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计划财务处副处长

王 涛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发展与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

谷 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

何志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

龚 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人事处副处长、三级调研员

史红杰 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会四级调研员

林东辉 省建筑安全协会秘书长

贺栩模 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

伍琳瑛 省环境卫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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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赛项报名汇总表

组队单位（盖章）：

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

领 队

技术指导

选手 1

选手 2

选手 3

特邀选手

其他

本队预订房间：单人房 间，双人房 间。

填报人： 手机号码：

说明：请用机打方式填写此表，工作单位须填写规范全称。建筑施工安

全员赛项的组队单位请于 8 月 15 日前、智能楼宇管理员赛项的

组队单位请于 9 月 1日前、生活垃圾清运工赛项的组队单位请于

9 月 20 日前，将盖章扫描版及可编辑版发送至竞赛组委会办公室

邮箱：zjt_gh@gd.gov.cn。

mailto:zjt_gh@gd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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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参赛选手情况表
组队单位（盖章）：

姓 名 性 别

（大一寸白底彩色

证件照）

出生年月 民 族

户籍所在地 政治面貌

学 历 手机号码

参赛工种

现持有该工种技

能等级

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编号

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

考核合格证书编号（建筑施工安全员赛项填写）

身份证号码
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及邮政

编码

特此声明：本人已认真阅读并了解本次竞赛报名参赛的全部内容。在此郑重声

明，以上填写的所有内容完全真实、有效、准确和完整。如有不实，愿负相应法律

责任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并承诺严格遵守大赛章程和规则。

参赛者签名： 年 月 日

填报人： 手机号码：

说明：此表需每个选手填报一份,选手和组队单位对所填内容的真实

性负责，根据竞赛工种于要求的时间内将盖章扫描版及可编辑

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zjt_gh@gd.gov.cn；照片为选手本人近期

大 1寸白底彩色证件照，直接粘贴在表中照片相应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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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竞赛组队单位联络人回执

组队单位（盖章）：

赛项 联络人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

建筑施工安

全员

智能楼宇管

理员

生活垃圾清

运工

填报人： 手机号码：

说明：符合组队条件且有意组队参赛的单位请填写此表，于 7 月 30

日 前 将 盖 章 扫 描 版 及 可 编 辑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邮 箱

zjt_gh@gd.gov.cn。


